
國立中央大學物理學系聚碩科技獎學金辦法 

 

105 年 9 月 20 日常務會議通過 

105 年 10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鼓勵及協助參與本系研究之本校大學部同學出國交流，由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

事長吳祚綏系友捐贈，設立本獎學金。 

第二條 本獎學金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至少 3位組成，以系主任為召集人，並得邀

請一位曾獲補助學生共同籌組委員會。 

第三條 本獎學金用於補助大學部學生出國交流獎助（開會、研修實驗、交換生），每年補助

若干名，每位補助以五萬元為原則，保障一名天文專題學生，每年總獎助金30萬元整。 

第四條 獎學金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告申請時間，申請案件經委員會審核後公告得獎名單，相關

時程必要時委員會可做適當之調整。 

第五條 獎學金申請審查需繳驗資料，詳見申請表說明。 

第六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